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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四川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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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四川旅行社是近代中国继上海中国旅行社之后又一大型的以赢利为目的、为旅客提供旅行服务的企业，
原属官办性质，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之后成为官商合办企业。 四川旅行社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管理制度，促进了业

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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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旅行社是近代中国继上海中国旅行社之后

又一大型的以赢利为目的、为旅客提供旅行服务的

企业。 目前，学术界仅有张俐俐《近代中国旅游发

展的经济透视》一书对近代中国第一家旅行社中国

旅行社的创办、经营管理及发展概况进行评述［１］，
关于民国时期四川旅行社的变迁和发展尚未述及。
对民国时期四川旅行社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深入了

解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旅游行业的运行机制，
而且可以为我们今天旅行社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

借鉴。
一　 四川旅行社的创设

四川旅行社起源于四川军阀刘湘 ２１ 军所属川

江航运处兴办的川江旅行社。 在四川军阀混战时

期，各军阀先后把持川江航运，查缉过往船商，抽收

捐税，以充军费。 １９２４ 年，川军将领黄隐担任全川

江防司令，就在各大码头设置水上囤船办公处。
１９２８ 年，军阀刘湘控制川东地区，在重庆设置川江

航务管理处，加强对川江的控制。 当时，川江中外轮

商大都轻视客运，认为收入不多，票价十分混乱。
１９２９ 年春，重庆航业公会召集各轮船公司协商，决
议由航业公会组织川江轮船公票处，统一票价、制票

和售票，凭公票乘轮船，公票处从票价款中提取

２ ５％作为办公费，称为公票回扣款。 航业公会公票

处成立后，虽然统一了票价，但仍无力制止川江航运

的混乱状况，于是乃请刘湘设置川江航务管理处，武
装协助维护航运秩序，并在公票回扣款内提出

２ ５％作酬报。 川江航务管理处对客运轮船实行武

装检查，商旅不便，多有怨言，非常不利于航运事业

的拓展。
早在 １９２３ 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

创设旅行部，１９２７ 年正式成立中国第一家旅行社中

国旅行社，到 １９３０ 年中国旅行社已发展到 １４ 个分

支机构，业务遍及全国各地［１］。 １９３０ 年，中国旅行

社拟向西南扩展业务，川江航务管理处负责人何北

衡知悉后，便有意开设一个旅行社，一方面抵制中国

旅行社的业务扩展，另一方面给旅客以方便，博取社

会好评。 １９３１ 年初，２１ 军所属川江航务管理处与重

庆航业公会所属川江轮船公票处开会，提出由双方

各自每月拨付 １６０ 元，成立旅行指导社，代客运送行

李，简化检查手续，便利行旅，获得一致赞同，随即拟

具章程，定名为川江旅行社，报 ２１ 军军部审核批准。
２１ 军军长刘湘经过研究，考虑到成立旅行社，既可

以控制行旅，又博得“简化”、“便利旅客”的名声，审
批同意。 １９３１ 年 ５ 月 ６ 日，川江旅行社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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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何北衡兼任社长［２］。 重庆市档案馆所藏《四川旅

行社沿革》叙称：“本社于民国二十年创立，原名川

江旅行社，设总社于重庆，设分社于万县、成都等地，
办理接送行李、旅行咨询及招待旅客等业务。”①

１９３２ 年，四川军阀刘湘和刘文辉为争夺四川控

制权，发生“二刘大战”，结果刘湘成为四川的霸主。
１９３５ 年，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势力伸入四川，刘
湘投靠蒋介石，当上了四川省主席，统一了川政。 刘

湘任命卢作孚作为四川建设厅厅长，并扩大川江航

务管理处组织，重庆设总处，万县、奉巫升格为分处，
川江旅行社仍为航务处附属单位。

１９３７ 年，国民党势力对四川的控制日益强化，
逐渐加深对地方经济的渗透，国民政府交通部在重

庆设立航政局。 当时，代理川江航务管理处总处处

长何静源认为，川江航务处势难与之并立久存，附属

于川江航务处的川江旅行社必须设法脱离川江航务

处，另谋发展。 于是，何静源出面多方活动，倡议改

组川江旅行社。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１ 日，川江旅行社改组

为四川旅行社，社长汪代玺、副社长陈锦帆、经理王

拂禅。 这次改组后，四川旅行社虽仍属于川江航务

处，但已开始由官办向商办蜕变。
１９３８ 年，刘湘率川军出川抗日，死在汉口，在王

治易接替四川省主席后，潘文华的 ２８ 集团军司令部

副官周瑞麟接任川江航务处总处处长。 何北衡开始

着手将四川旅行社改组为四川旅行社股份有限公

司，大量吸收私人和地方财团投资，由官办改为“商
办”。 简章规定“股本总额定为国币二十万元，以一

百元为一股”，并“设董事九人，监察三人”，“董事会

设董事长一人，常务董事一人”，但实际并未成立董

事会。 何静源在向周瑞麟办理川江航务处移交时，
矢口不提四川旅行社，似乎与川江航务处毫无瓜葛。
此时何北衡又出任四川建设厅厅长，新投资者多为

地方财团的头面人物，周瑞麟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

之，四川旅行社遂轻而易举地转变为何北衡控制的

企业之一。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 １ 日，四川旅行社股份有限

公司正式成立，社长汪代玺、经理王拂禅。 何北衡、
汪代玺将旅行社账面盈余转作股本，列入普记

１２０００ 元、公记 ５０００ 元、合记 １６０００ 元，三户共计

３３０００ 元；另又陆续接收外股华懋公司（吴晋航）、川
盐银行（刘航琛）、川康银行（宁芷村）、重庆银行（潘
昌猷）、轮渡公司（何北衡）等企业和张树森、朱星

门、卢星北等私人投资，总计 １５４５００ 元，仍未达到章

程规定的 ２０ 万元股本总额［２］。 但是，此时四川旅行

社完全与川江航务处脱钩，变成为名义上的“商办”
股份有限企业。

１９４１ 年，由何北衡出面召集增资会议，决定将

资本总额增至 ５０ 万元。 在四川旅行社股份有限公

司改组会议上，何北衡报告：“四川旅行社系由川江

旅行社改组已有数年历史，经不断努力，已扩展为一

大规模交通辅助机关。 抗战不无帮忙，兹为增强服

务效率，有增加资本、组织股份有限公司之必要。 故

联合各位热心社会事业人士，发起组织四川旅行社

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决定公司资本 ５０ 万元，分为

５０００ 股，以 １００ 元为一股，由发起人分别认集。 会

议选举了何北衡、潘昌猷等 １５ 人为董事，何静源等

５ 人为监察②。 随后，四川旅行社向重庆市社会局进

行商业登记，并获得 《重庆市社会局商业登记证

书》③。 １９４２ 年，重庆市社会局再次向四川旅行社发

放了准予设立登记的批文④。 至此，四川旅行社正

式成为政府认可的“商办”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４３ 年，四川旅行社决定增加资本 ５０ 万元，议

定由旧股东按原投资额对加，但实际上多未实行增

资，另增加新股东复华银行、卢定中等，实收股款

２１５０００ 元，其余不足数由汪代玺、王拂禅、梅友松等

旅行社负责人虚转。 １９４４ 年，四川旅行社又将原股

本 １００ 万元升值为 ２００ 万元。 １９４６ 年，因货币贬

值，四川旅行社又将资本升值为法币 １ 亿元。 根据

１９５１ 年四川省清算小组对四川旅行社进行股权清

理，四川旅行社资产总额共计人民币 ６１６１０８０１３ 元，
负债共计人民币 ２２８１１４６１５ 元，重估增殖差额为人

民币 ３８７９９３３９８ 元。 清算小组认为，在四川旅行社

股权构成中，汪代玺、王拂禅、梅友松、卢定中承继的

原川江旅行社之盈余股本，四川省银行投资的股本，
何北衡、何静源的股本等，被认定为官僚资本，属于

公股；其余 １７ 户（包括合营企业 ５ 户）为私人资本，
被认定为私股；清理结果，“计公股占 ４９．４％，私股占

５０．６０％”⑤。
可见，四川旅行社是从川江旅行社蜕变而来，原

以公款作资金，属官办性质；后来，改组为股份有限

公司之后，名义上属于“商办”企业，实际上是官商

合办企业。
二　 四川旅行社的管理制度

川江旅行社及早期的四川旅行社完全是官办性

质，其管理也同样属于官僚体制。 四川旅行社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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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股份有限公司后，按照国民政府有关法律规章，实
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制度⑥。

根据四川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规定，公司

资本总额由发起人确定，然后将资本总额以 １００ 元

或 １０００ 元为一股进行募集。 股东的股票均采用记

名式，要求将股东真实姓名、住址或代表人姓名、住
址报明公司，并记入股东名簿。 股票为正方形文票，
记录有公司名称、股票编号、股东姓名、股份数量、投
资数目、董事长姓名、常务董事姓名、董事姓名、发放

日期，并加盖公司公章及董事私章⑦。 股票如有损

毁要求股东向公司报告，并在公司所在地“日报”登
载公告，两个月后如无人提起异议，公司方按照规定

程序补发新股票。 股东必须是中华民国公民，公司

股息定为周年一分，如没有盈余不得以本作息。 股

东要将其印鉴式样预交公司存档，印鉴如有遗失，要
向公司声明，经公司查核后更换新的印鉴，印鉴作为

股东向公司领取股息、盈利或行使其他一切权利时

的凭证。 股东如要转让所持股份，先要填具转让股

份申请书，由转让人及受让人署名并加盖印鉴，经公

司审核后，方可办理过户；新过户的股票每张要征收

一元的手续费及缴纳应贴之印花税费。
四川旅行社的最高权利机构为股东会，公司的

重大问题均由股东会作出决议，“公司业务方针之

厘定，章程之拟订及修改，董监事之选举，均由本会

决议之”⑧，然后交由相关机构执行。 股东会由公司

股东组成，股东的表决权在 １０ 股（含 １０ 股）以内定

为每股一权，超过 １０ 股以两股为一权。 股东会分为

常会和临时会议。 常会一般一年召开一次，在每年

决算后两个月内由董事会召集；临时会议，是公司遇

有重大事项，经董事会或监察人认为必要时，或有股

份总额 １ ／ ２０ 以上之股东请求时，临时召集的会议。
股东会开会，要求有代表股份总数 ３ ／ ５ 的股东出席，
才可就议题进行讨论和表决；最后作出的决议要求

出席股东会的股东表决权半数同意通过，方可形成

有效决议；股东可以委托其他股东为代表出席股东

会，但必须出具委托书并加盖印鉴。 股东会开会时，
以董事长为主席，董事长因事缺席时由股东于董事

中另推一人代理主席，在重大事项股东表决权赞同

与反对数相同时，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股东会开会，
要求详细记录会议情况，载明会议的日期、地点、参
会股东人数、代表股数、表决权数、主席姓名、决议事

项、决议方式，最后由主席签名、盖章，连同股东出席

签到簿及代表委托书，一并存于公司档案备查。
四川旅行社的最高“决策”执行机构是董事会，

享有业务执行权和日常经营的决策权。 公司董事会

由董事组成，其成员为 １５ 人，由股东会就股东中选

出，需要持有公司股份“两股以上乃有被选权”。 公

司设董事长 １ 人、常务董事 ５ 人，均由董事会中选

出。 董事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
董事会分常会和临时会两种，常会每月召开一次，由
董事长召集并主持，如董事长因故缺席，可由常务董

事召集；临时会是遇有特殊事件，经董事过半数提

议，由董事长召集。 董事会主要职权是执行股东会

的决议，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经营方案，制定公司

的基本管理制度，决定公司经理及职员的任免事项

等。 董事会需由 １ ／ ２ 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需
要参加会议的过半数通过才可以形成有效决议，董
事会要将开会时所议事项的决定做成会议记录，出
席会议的董事应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一并存于公司

档案备查。⑨

四川旅行社的最高监督机构是监察会，专司监

督职能。 监察会由 ５ 名监察人组成，由股东会就股

东中选出，凡属公司股东均可以被选。 监察人每届

任期 １ 年，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 监察会分常会

和临时会两种，常会每月召开一次，“检讨并稽查本

公司各项事务”；临时会是遇有特殊事件，经监察人

过半数提议召开；监察会主要对公司各项事务履行

监督职能，监察人要求列席董事会并陈述意见，但无

表决权。

四川旅行社实行社长、经理制，设社长 １ 人、经
理 １ 人、副经理 １ 人，人选均由董事会任免，负责公

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社长主持全社业务及内务

管理，具体负责人事任免、调动、奖惩，业务管理及规

划，内务管理及指导，账表汇办及稽核指导等。 经

理、副经理协助社长工作，对外代表社长进行业务往

来。 旅行社日常办事机构设有总务科、服务科、会计

科、运输部、代理部、公票处等，每科（部、处）设主任

１ 人、副主任 １ 人，人选由社长决定任免。 公司聘用

职员，“以股东担任为原则，必要时在外雇佣”。 公

司日常管理也实行会议制度，固定会议有行政会议

和科务会议两种。 行政会议每星期一上午召开，由
社长或经理或副经理召集，各科主任及附属单位负

责人参加（必要时由召集人指派有关人士列席），会
议主要是报告检讨上周工作、布置今后工作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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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重大事项的讨论决定。 科务会议每星期二上午

召开，由各科主任或附属单位负责人召集，各科职员

参加，会议内容主要是对“本单位之当前工作提出

检讨及布置”。 如遇特殊事项，可以由社长或经理

或副经理、各科及附属单位负责人召开临时会议。
所有会议均要求指定专人进行记录，一并存于公司

档案备查。

四川旅行社确立了比较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每年底进行决算，先由董事

会造具各种决算表册交由监察人或监察人委托的会

计师查核，并出具报告书，提交股东会进行审核承

认。 公司每年决算所有收益，除去各项开支及折旧

外，如有盈余，先提交 １０％的公积金后，剩余部分分

配比例为：股东红息 ６０％，董事、监察人酬金 ５％，职
工酬金 ３２％，补助各项业务意外损失准备金 ３％。
公司还制定了详细的《会计科工作细则》，要求会计

科工作人员“必须在公司总的方针任务下，具体布

置工作，订出计划，根据会计制度贯彻执行，经常检

查，按时总结经验作成报告”，并在账务、稽核、出
纳、分工注意事项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

四川旅行社还制定了《职工服务规则》，要求所

有公司员工必须遵守规则规定，公司所有聘用职工，
需要铺保或保证人出具保证书，并试用 ３ 个月，才能

正式派职和评薪定级；公司职工一律不允许在外兼

职或经营工商业，要求按规定时间上下班，上班时间

不得擅自外出或接待私人宾客，保守公司商业秘密，
必须服从上级指示，不得借故推诿或逃避责任，崇尚

节俭，爱护公共财物，另外还要求职工积极参加学习

及各种集体活动，做到精通业务技能和提高工作效

率。

总之，四川旅行社确定了比较完备的管理制度，
这些制度的实施直接促进了四川旅行社的发展。

三　 四川旅行社的业务发展

四川旅行社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该社业务随着形势的变化有所发展，成为一个综合

性旅行社企业集团。 四川旅行社业务发展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各地分社的设立方面。 ３０ 年代

初，在川江旅行社时期，旅行社业务仅有重庆总社和

万县分社两地。 到 １９３７ 年，四川旅行社成立时，旅
行社先后在重庆千厮门、北碚、泸州、宜宾、南充、灌
县、奉巫、成都等地设立分社。 随着抗战爆发，国际

运输线的变化，旅行社又先后在昆明、河内、海防、香
港等地成立了分社。 １９３８ 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后，人员、物资蜂拥入川，旅行社乘势在重庆海棠溪、
巴县、木洞、东泉、泸州兰田坝以及合川、江津、遂宁、
内江、阆中、叙永、绵阳、新都、广元、乐山、峨眉、雅
安、西昌、松坎、贵阳、桂林、梧州等地设立了分社。
根据统计，到 １９３９ 年，四川旅行社在各地设立了 １４
个分社、１７ 个办事处，各地职工总数达到 ３００ 多人。
抗战结束后，四川旅行社又先后在上海、宜昌、北平、
天津等地设立了分社，旅行社的规模达到鼎盛［２］。
解放战争时期，因受战争影响，业务有所减少，各地

分社只好裁撤解散。 到解放前夕，只剩下重庆、成
都、上海、万县、宜宾、泸县、广元、北平、天津等 ９ 个

分社，职工仅 １０７ 人。
其次，表现在业务项目的扩张方面。 ３０ 年代

初，川江旅行社时期，业务项目拟订有代旅客运送行

李、代买长途水陆联票、代汇路费出境等等。 但实际

经营的业务项目，起初只有代客运送行李，按路程远

近，规定力资，由旅行社承包，交与约定的力伕运送，
收取加一的手续费。 稍后，凭借地方军政势力，独家

代售轮渡公司各码头客票，短航轮船客票，收取

２ ５％的回扣；同时，出租每月 ３ 元的拱杆大轿，代雇

力伕运送行李。 再后，开始代售飞机票、长途汽车票

和长航轮船票等。 这些业务中，以代售轮船票（包
括轮渡票）为最多，回扣也较大。 至于代汇路费出

境业务，因本身无银行组织，终未开办起来［２］。 到

１９３７ 年，四川旅行社改组成立时，旅行社规模仍然

很小，仅有资本 １ 万元左右，员工也仅有 ２０ 余人，主
要业务除继续办理川江旅行社原有业务外，增加了

运输、信托、代收房租、代买房地产等。 抗日战争

爆发后，华北、华东各地撤退人员和物资涌向后方，
旅行社业务量大增。 １９３８ 年，四川旅行社改组为股

份有限公司后，业务项目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所增加。
抗战时期，四川旅行社主要业务项目有：（１）运输，
办理长江、嘉陵江沿线水运，及四川各大干线，西南、
西北公路沿线公路联运；（２）报关，办理洋货、土货

进出口报关；（３）提货，代提轮船、木船客货；（４）堆
存货件，特设仓库代客堆存货件；（５）保险，代理人

事以外保险及货物保险事宜；（６）轮船公票，经售长

江上下游轮船客票；（７）汽车客票，经售渝至宝鸡、
长沙、衡阳汽车客票，并代客包车直运西南各站；
（８）飞机客票，代售各线飞机客票；（９）电报，代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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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电报；（１０）咨询，代商旅解答旅行方面之一切事

情；（１１）招待旅客，在各大城埠设立招待所或特约

招待所招待各界人士；（１２）其他，如代售土产、旅行

图书及办理有关旅行方面事宜。

在四川旅行社的多项业务经营中，运输业务是

相当兴旺的。 抗战时期，由于许多工厂内迁入川，旅
行社组织大批木船、汽车、轮船承运，另外还组织大

批人力挑运。 四川旅行社承运货物，凡交车船运输

的，从报关、提装到启运，按实际费用加收 １０％的手

续费；启运以后，视中途有无提转、是否有人押运等，
收取 ３％—５％的手续费；至于人力运输，则按货件体

积、重量计价收费，扣出 １０％后，转发给力伕。 四川

旅行社运输收入颇为可观，以 １９３８ 年为例，运输部

获利 ６ 万元， 为旅行社实际资本 １５４５００ 元 的

３８ ８４％。
另外，四川旅行社的旅馆业务也是一笔大宗收

入。 早在川江旅行社时期，旅行社在重庆就开办了

大章旅馆，专门为军政高层人士提供服务；还开设滨

江招待所，以供搭乘短航轮船的旅客住宿。 抗战时

期，由于各地人员大量涌入四川，住宿需求量增大，
四川旅行社除在重庆设置五处招待所外，还在万县、
成都、南充、乐山、灌县、合川、新都、叙永、遂宁、绵
阳、雅安、宜宾、江津、昆明、河内等地设有招待所，同
时在峨眉山、青城山、桂湖等风景区设立招待所。 这

些招待所除办理旅客住宿外，还办理导游事宜。
１９４０ 年，四川旅行社旅馆业务收入总共达 ２０ 余万

元［２］。
自 １９３７ 年四川旅行社改组成立到 １９３９ 年，经

过三年的经营，旅行社在各个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

展。 根据四川旅行社 １９３９ 年度业务报告书统计，旅
行社业务收益 ２３０８００ 余元，其中主要的收入来源为

旅客服务（含经售轮船木船公票、代售飞机客票、代
客接送行李、代办出国护照、代办邮电、代售旅行图

书及各地土产、办理咨询等）收入 １８１００ 余元，运输

（含铁路、公路、水路运输等）收入 ６９０００ 余元，代理

（含代客报关、代提货件、代理经租）收入 ２９６９０ 余

元，招待所（含各地 ２６ 个招待所）收入 ４９００ 余元等

等，但纯利润仅有 ３６８５１８ 元，大量收入用于购置地

房产。 到 １９４２ 年，四川旅行社资产总额达 ２８０ 余

万元，职工增至 ２００ 多人，“分社、办事处、招待所遍

布川康各重要城市”，因抗战影响，旅行社虽有收

益，但处境仍然艰难。 １９４２ 年，四川旅行社业务收

益共 １０３８６３１２ 元，主要收入来源为代售客票（含轮

船客票、轮渡客票、飞机票、木船票、煤汽机船等）
５３８３３０ 元，运输货物 （以木船为主、以板车为辅）
１３８００ 余元，提装货物 ４００００ 余元，报关 １３０００ 余元，
保险 ８００ 余元，代收电报 １５７００ 余元，代办土地登记

及印契 ４０００ 余元，其余为招待旅客、编印图书、星期

游船、租赁房屋、旅行咨询、计划游程、信电留支等收

入，但纯利润仅有 ４３９８５７ 元。 抗战结束后，四川

旅行社又将业务扩展到上海、宜昌、北平、天津等地，
“因时局动荡，物价飞涨，对业务之推进、社处之增

设，以及经费之筹措，无不历尽艰辛”，但经同仁努

力，旅行社“资产亦历有增加”。 １９４８ 年，四川旅行

社已有资本国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整，当年收益 ４９１２４ 万

元，纯盈利 ２０１５９ 万元，尽管有物价飞涨的因素，但
四川旅行社确实在正常运转，并且有不错的收益。

１９４９ 年，四川解放后，四川旅行社被纳入新生

人民政权管理之下。 １９５０ 年 １１ 月，四川旅行社遵

照有关规定，由董事会组成清理委员会，对公司资产

进行清理。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由四川省工商局、公股代

表、私股代表等组成清算小组，执行对旅行社的清理

工作。 清算小组重点对股权进行了清理，重估了旅

行社的资产，清算旅行社的账目，分析存在的问题。
根据清理，四川旅行社资产构成有房产、地产、生财

家具、投资项目、其他资产等，资产总值共计人民币

６１６１０８０１３ 元，负债共计人民币 ２２８１１４６１５ 元，重估

增殖差额为人民币 ３８７９９３３９８ 元。 １９５１ 年清理结

束后，四川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改组为公私合营企

业，１２ 月合并于国营西南联营公司，四川旅行社至

此结束。
综上所述，四川旅行社起源于官办的川江旅行

社，后更名为四川旅行社，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
名义上是商办企业，实际上是官商合办企业。 四川

旅行社是以赢利为目的、为旅客提供旅行服务的企

业组织，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企业管理制度，促进了业

务的发展。

注释：
①《四川旅行社沿革（１９４５ 年）》，重庆市档案馆：四川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案卷号 ０３６９⁃１⁃１。 以下注释②至皆为同宗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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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号亦相同，不再一一赘列。
②《四川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会议记录（１９４１ 年）》。
③《重庆市社会局商业登记证书第 ２４ 号（１９４２ 年）》。
④《重庆市社会局批文第 ０１０３ 号（１９４２ 年）》。
⑤《四川旅行社清理小组总结报告（１９５１）》。
⑥《四川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１９４１ 年）》。 文章后面有关基本制度均引自该章程，不再注明。
⑦《四川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第 １３５７０ 号（１９４１ 年）》。
⑧《四川旅行社股东会议制度（１９３９ 年）》。
⑨《四川旅行社董事会议制度（１９３９ 年）》。
⑩《四川旅行社监察会议制度（１９３９ 年）》。
《四川旅行社组织及职员制度（１９３９ 年）》。
《四川旅行社行政会议制度（１９４１）》。
《四川旅行社会计科工作细则（１９４２）》。
《四川旅行社职工服务规则（１９４２）》。
《四川旅行社总分社概况表（１９５０）》。
《四川旅行社概况及前途（１９５０）》。
《四川旅行社业务项目表（１９４２）》。
《四川旅行社二十八年度业务报告书（１９４０）》，重庆市档案馆：四川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案卷号 ０３６９⁃１⁃１１。 以下注释

为同宗同卷档案，不再叙列出处。
《四川旅行社二十八年度业务报告书（１９４３）》。
《四川旅行社三十七年度业务报告书（１９４９）》。
《四川旅行社清理小组总结报告（１９５１）》，重庆市档案馆：四川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案卷号 ０３６９⁃１⁃１１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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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陈锦帆，骆康宁．四川旅行社［Ｇ］ ／ ／政协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３３ 辑．成都：四川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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